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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崎回族乡贯彻落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
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工作方案

根据《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印发〈关于建立健全分层分

级精准防控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推动食品安全属地管理

责任落地落实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食安委发〔2022〕7号）、

《国务院食品安全办贯彻落实〈关于建立健全分层分级精准防

控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推动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落地

落实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食安办发〔2022〕4号）、《福建省

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快推动落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

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的通知》（闻食安办〔2022〕26号）、《中

共泉州市委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泉州市深化改革加强食

品安全工作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泉委发〔2020〕2号）《中

共福建省委泉州台商投资区工作委员会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

员会关于印发〈泉州台商投资区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实

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泉台委发〔2020〕3号）《泉州市食品安

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调整食品安全包保主体分级标准和包保干

部范围的通知》（泉食安办〔2022〕19号）《泉州台商投资区

食品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发泉州台商投资区贯彻落实食品安全属

地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泉台食安委

〔2022〕5号）等文件，为建立健全我乡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

作机制，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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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，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风险，全力保障我乡人民群众“舌尖

上的安全”，结合我乡实际，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如下：

一、总体目标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“四个最严”重要

指示精神，进一步完善地方党委和政府负总责、主要负责人是

第一责任人的食品安全责任制，紧紧围绕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

范城市工作目标，推动落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

责任（以下简称“落实两个责任”），将食品安全责任分解细

化，分层分级落实到具体人，明确职责和任务，通过抓住地方

党委政府和食品企业中的“关键少数”，推动形成末端发力终端

见效的食品安全责任落实机制，实现对风险的精准防控，形成

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、拉网式全覆盖的工作格局和责任体系，

确保出了问题后能够找得到人、查得清事、落得了责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建立健全分层分级、层级对应的包保责任清单制

度。分层是指包保干部按市、区、乡镇、村分为四层；分级是

指按照《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（2017）》（附件

1），将所有食品生产经营者划分为 A、B、C、D级。层级对

应是指设区市干部包保 A级主体，区干部包保 B级主体，乡镇

干部包保 C级主体，村干部包保 D级主体。

1.设区市领导干部包保 A级主体。A级主体原则上包括：

特殊食品、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企业，大型食品生产企业、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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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企业、餐饮企业，配餐份数 20000份以上学生集体用餐配送

单位，用餐人数 20000 人以上学校食堂（以整校单餐计，下

同），用餐人数 1000人以上的幼儿园（托育机构）食堂等。

2.区领导干部包保 B级主体。B级主体原则上包括：中小

型食品生产企业，中型食品销售企业、餐饮企业，配餐份数

20000 份以下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，用餐人数 2000 人以上

20000人以下的学校、校外培训机构食堂，用餐人数 500人以

上 1000人以下的幼儿园（托育机构）食堂，用餐人数 100人以

上养老机构食堂等。

3.乡镇领导干部包保 C级主体。C级主体原则上包括：微

型食品生产企业、食品加工小作坊，小型食品销售企业、餐饮

企业，用餐人数 2000人以下的学校、校外培训机构食堂，用餐

人数 500人以下的幼儿园（托育机构）食堂，用餐人数 100人

以下养老机构食堂等。

4.村干部包保 D级主体。D级主体原则上包括：微型食品

销售企业、农产品销售企业、餐饮企业、食品摊贩等其他食品

生产经营者。

（二）建立健全“完善安全管理体系、抓好常态化防控、强

化应急处置、加强宣传和培训”包保任务清单制度。乡镇、村包

保干部按照任务清单（附件 3）对企业进行督导，并填写《食

品安全督导检查记录表》（附件 4），乡镇级 23项，村级 18

项；每季度对包保主体至少开展 1次督导，重要节假日、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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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段应增加频次。当包保主体的风险等级升高或发生食品安全

事件时，包保干部要靠前办公、现场督导，协调相关部门做好

风险防控和应对处置工作。

（三）建立健全乡镇、村三级包保责任与任务承诺书制

度。包保干部须同本级党委或政府（食品安全委员会）、村支

部（村委会）主要负责人签订《食品安全责任与任务承诺书》

（附件 5），明确包保主体，履职尽责，完成任务。承诺书要

逐级报备。

（四）建立健全乡镇包保工作督查清单制度。乡镇要相应

成立督查组，按照督查清单（附件 5）对各地包保干部落实责

任清单、任务清单的情况，尤其是对是否履职尽责、是否完成

任务进行督查。根据督查结果，对工作不得力、责任不落实的

进行警示约谈、限期整改并视情通报。

三、措施步骤

（一）摸清包体主体底数。乡食安办协调相关部门统一组

织对本区域内获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分布、规模、业

态开展全覆盖摸底调查，对包保主体进行分级建档，按照分级

标准确定 A、B、C、D级包保主体，并上报区食安办。上级食

安办审核下级报送的包保主体台账，与分级标准不符合的，下

调或下调包保主体级别，并通报下级食安办。停止生产经营 1

年以上的，或获证满 1年仍未生产经营的，不纳入本年底包保

主体范围；复工复产的，当月统一纳入包保主体范围。



— 6 —

（二）分类确定包保干部范围。乡镇食安办报请本地党

委、政府（或食品安全委员会）主要负责人协调相关部门，根

据包保主体分级台账，统计本行政区域包保干部数量（包括

区、乡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，相应职务职级干部，以及村两委

干部），可通过委托授权等方式适当扩大包保干部范围，分别

草拟本级包保干部名单和责任清单，乡镇食安办指导各村确定

包保干部名单、责任清单。

（三）建立本地责任清单和任务清单。按照包保方案，组

织建立乡镇、村两级责任清单和任务清单，在包保主体相对集

中的地方（如：食品工业园、餐饮街、集中交易市场等），实

行分片包保，可按片、村、网格、街巷、综合体等形式分配。

要确保各层级包保主体与包保干部数量相匹配，防止各层级包

保任务畸轻畸重，保证所有包保主体都有包保干部，每名干部

的包保任务都能合理承担。原则上每名干部包保主体数量不超

过 10家。乡食安办将包保干部名单、责任清单报本级党委或政

府（食品安全委员会）确认。村级包保干部名单、责任清单经

村两委确认后报乡镇党委或政府（食品安全委员会）。包保干

部因工作调整、人事变动等原因需要更换的，须在调整变动后

5个工作内重新确定包保干部，建立包保对应关系。

（五）分级分层签订“承诺书”。乡镇级食安办组织本级包

保干部签订《食品安全责任与任务承诺书》。

1.乡镇级党委班子成员同本级党委主要负责人或其委托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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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订《食品安全责任与任务承诺书》；乡镇政府副职、秘书长

（办公室主任）同本级政府主要负责人或其委托人签订《食品

安全责任与任务承诺书》；相应职务职级的领导干部同本级党

委主要负责人或其委托人签订《食品安全责任与任务承诺

书》。

2.乡食安办指导村级包保干部签订《食品安全责任与任务

承诺书》。村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同乡镇政府主要负责人或

其委托人签订《食品安全责任与任务承诺书》；村两委委员同

村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签订《食品安全责任与任务承诺

书》。

（六）包保干部对包保主体开展督导（每季度至少开展 1

次督导）。原则上应开展现场督导。按照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

级管理办法，确定为高风险的食品生产经营者（如：婴幼儿配

方乳粉、乳制品、肉制品等生产企业），学校、幼儿园食堂等

餐饮单位，必须开展现场督导。在包保主体多的地方，对于低

风险的食品生产经营者，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，采取集中汇

报、电话询问、视频会议等多种方式开展督导；在包保主体相

对集中的地方（如：食品工业园、餐饮街、集中交易市场

等），可实行集中督导。包保干部对包保主体完成督导后，在

任务清单签字确认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百崎回族乡将成立“百崎回族乡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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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专

班”（附件 2），各行政村、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建立健全“两

个责任”工作机制的重大意义，要把推动“落实两个责任”作为

“一把手”工程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按照方案确定的总体目标、工

作任务、措施步骤，落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和督导落实企

业主体责任；立足本地本部门实际，认真做好整体部署，务求

取得工作实效。

（二）加强宣贯培训。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将统一建设“落实

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平台”及移动端应用，乡食安办要加大培

训力度，组织开展政策解读，结合信息化建设，及时采集、汇

总和报送相关数据。乡食安办要组织开展落实“两个责任”进企

业宣贯活动，宣传讲解各类政策要求及典型案例、创新做法，

确保食品生产经营企业 100%知晓，依法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

任。

（三）及时报送数据。乡、村包保干部按照任务清单（附

件 4）对企业进行督导，并填写《食品安全督导检查记录表》

（附件 5），每季度对包保主体至少开展 1次督导，重要节假

日、重点时段应增加频次。乡级包保干部于每季度底将《食品

安全督导检查记录表》（附件 5-1）报送至乡食安办，村级包保

干部的《食品安全督导检查记录表》（附件 5-2）由各行政村分

管食品安全的村两委于每季度底统一收集，在报送至乡食安

办。



— 9 —

（四）强化督导考核。国务院、省食安办都将在年底前进

行一次督查，督促指导各地加快推进“落实两个责任”工作，市

食安委也将适时成立督查组，通过“四不两直”方式，对包保干

部责任清单、任务清单落实情况开展督查。区食安委也会不定

期开展专项督导。“落实两个责任”工作推进情况将纳入食品安

全工作评议考核，对工作成效显著的给予加分鼓励，对推进工

作不力影响全市工作的予以考核扣分，影响严重的实施降级评

价。

（五）严肃工作纪律。乡食安办要督促提醒本级包保干部

严格按照任务清单开展督导，严明工作要求，不得干扰企业正

常生产经营活动，不得随意加重企业负担；严格落实中央八项

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遵守廉政纪律，不得收受企业财物、

接受企业宴请；力戒形式主义，杜绝层层陪同。

附件：1.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（2017）

2.百崎回族乡落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主

体责任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专班

3.乡、村两级责任清单

4.任务清单（模板）

5.食品安全督导检查记录表（模板）

6.督查清单（模板）

7.食品安全责任与任务承诺书（模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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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崎回族乡党政办公室 2023年 3月 9日印发


